
一、什麼是安寧療護 

    針對治療無反應之末期病人提供

積極性及全人化的照顧，達到維護病

人和家屬最佳的生命品質。 

二、本院安寧療護服務項目 

1.症狀控制處理 

2.留置管路更換 

3.身體照護與指導 

4.病人與家屬心理社會靈性需求諮詢  

  與照護 

5.提供社會資源或轉介服務 

6.輔具申請 

7.提供「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

擇意願書」的簽署 

 

 

 三、本院安寧療護照護內容 

1.透過出院準備服務團隊，主動評估

介入給予症狀控制處理，主要是透過

疼痛控制，緩減身體上其他不適的症

狀。 

2.專業社工師及心理諮商師，同時並

處理病人及家屬在心理、社會和心靈

上的問題。 

3.透過家庭會議，整合病人及家屬意

見，規劃生命末期的醫療方式。 

四、協助「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 

抉擇意願」加註於健保 IC卡。 

 

四、諮詢單位 

1.中山醫院一樓大廳-志工服務處。 

2.各單位護理站。 

3.中山醫院社工師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          現代醫療，傳統照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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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 
進行  

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

簽署 

預立醫療決定 

 

如對安寧療護護理指導有問題請洽詢 

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 社工組 

地址: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112 巷 11 號 

電話: (02)2708-1166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110.02 制，114.07 檢 

 

五、預立醫療決定書簽署步驟 
 

     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●末期病人 

●不可逆轉昏迷 

●永久植物人 

●極重度失智 

●其他經政府公告之疾病 

 

何謂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』 

●指病人與醫療服務提供者、    

  親屬或其他關係人士進行溝 

  通討論的過程。 

●商討當病人處於特定臨床條   

  件、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 

  達意願時，對病人應提供之 

  適當照護方式，以及病人得 

  接受或拒絕之維持生命治療 

  、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。 

●法定參與成員: 

1.病人本人 

2.二等親內親屬(至少一人) 

3.醫療委任代理人(若有指定) 

●我的家人意識不清楚，也可以簽署 

DNR 嗎？ 若病人意識不清楚、昏迷或

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，可由最近 親屬

出具 DNR 同意書（全名為：不施行心

肺復甦術同意書）代替之。最近親屬是

指病人的配偶、成人子女、孫子女、 

父母、兄弟 姊妹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

或三親等旁系血親（如：叔伯、阿姨、 

姪女、外甥等）、一親等直系姻親（如：

媳婦、女婿、公婆、丈人等）。 
 

資料來源摘自:安寧照顧基金會 

            www.hospice.org.tw 

圖片來源摘自:網路及安寧照顧基金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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